
人事部关于执行《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辞职暂行规定》中

有关问题的通知 
文号：人调发[1991]14 号 发文时间：1991-5-31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事（劳动人事）厅（局），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人事（干部）部门： 
 
  我部《关于印发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辞职暂行规定的

通知》（人调发〖1990]19 号）（以下简称辞职规定）下发后，一些部门和地方提

出了执行该文件的一些具体问题。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辞职规定所称辞职，是指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辞去所在单位工作，与 
所在单位脱离关系。 
 
  二、辞职的具体程序是： 
 
  （一）辞职申请人员填写《辞职申请表》，所在单位根据辞职规定第五条、第 
六条、第七条进行审核或审批。 
  （二）辞职人员所在单位将其《辞职申请表》及人事档案转交同级政府人事部 
门所属人才流动服务机构（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的京外事业单位，可转当地政府 
人事部门所属人才流动服务机构），人才流动服务机构与辞职人员签定有关协议

后， 
发给辞职人员《辞职证明书》，并将《辞职人员档案转递通知单》的《回执》退 
给辞职人员原单位。 
  （三）辞职申请人的情况符合辞职规定第五条，但超过三个月单位仍不给办理 
辞职的，辞职申请人可到同级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流动服务机构申请办理辞职。 
人才流动服务机构可向辞职申请人所在单位调转其人事档案，并发给本人《辞职证 
明书》 
  （四）辞职申请人的情况符合辞职规定第六条、第七条，如果个人与单位发生 
争议，经有关部门仲裁后,辞职申请人凭裁定辞职的仲裁文书，到同级政府人事部

门 
所属人才流动服务机构申请办理辞职。人才流动服务机构向辞职申请人所在单位调 
转其人事档案，并发给本人《辞职证明书》。 
 
  三、辞职人员辞职后一年之内，去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三

资” 
企业工作的，保留其全民所有制干部身份；辞职人员从事个体经营、到私营企业 
工作或辞职后一年之内找不到接收单位的，不再保留其全民所有制干部身份。 
政府人事部门所属人才流动服务机构负责辞职人员干部身份的审定工作，对保 
留干部身份的，应将《辞职人员干部身份证明书》存入本人档案。 
 



  四、辞职人员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工作时，由接收单位向保存其人事档案的人才 
流动服务机构出具《辞职人员接收函》。 人才流动服务机构凭《辞职人员接收

函》 
向接收单位出具《辞职人员工作介绍信》和《工资转移证》，并将辞职人员的人事 
档案转交接收单位。 
 
  五、辞职规定第六条所指“聘用合同”，包括单位与个人签定的符合国家规定 
的有关服务期的书面协议。 
 
  六、辞职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边远地区”是指《劳动人事部关于边远地区 
范围的通知》（劳人科局〖1983〗064 号）中所划定的地区。 
第（三）款“特殊行业、特殊工种”如何确定，由有关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人 
事部审批。 
  第（六）款“规章”指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制定的规章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七、在处理流动争议时，当地尚未成立人才流动争议仲裁机构的，可由辞职申 
请人所在单位上级主管部门协调解决；主管部门协调不了的，由当地政府人事部门 
所属人才流动服务机构调解或仲裁。 
 
  八、辞职规定第九条“关于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规定”是指中共中央组织部、 
人事部《关于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工作的通知》（人调发〖1988〗5 号）和 
《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的补充通知》（人调发〖1989〗11
号）。 
 
  九、辞职人员居住原单位住房的时间和收费标准，当地政府没有规定的，可按 
单位与辞职人员签定的协议办理；未签协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 
 
  十、辞职规定第十二条，也适用于单位出资引进的人员。 
 
  十一、《辞职申请表》、《辞职人员档案转递通知单》、《辞职证明书》、 
《辞职人员干部身份证明书》、《辞职人员接收函》、《辞职人员工作介绍信》、 
《工资转移证》的式样附后，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印制。 
 
  十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是否参照 
执行辞职规定和本通知。 


